
 
 

证券代码：002047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2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权结构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执行市属国企战略性重组与专业化整合的决策部署，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未发

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一、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城集团”）发来的《关于

分步实施珠海交通集团、珠海港集团、珠海航空城集团成建制整合工作的意见》等相

关文件。为了进一步调整优化珠海市市属企业国有资本布局，为珠海国资国企做强做

优做大注入改革动能，珠海市委、市政府作出实施市属国企战略性重组与专业化整合

的决策部署。珠海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牵头组建珠海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珠海交控”），作为市管企业管理。珠海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航空城集团成建制整合至珠海交控，作为珠海交控下属二级企业管理。为实现

上述整合目标，珠海城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城发投资”）将所持航

空城集团 100%股权以无偿划转方式整体并入珠海交控。 

本次权益变动将导致珠海交控间接持有航空城集团所持有的公司 11.54%股份。

本次股权划转事宜完成后，航空城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更。 

 

二、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双方的基本情况 

1、划出方 

公司名称 珠海城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 珠海市香洲香溪路 48 号 7 层 704 



 
 

法定代表人 张凡 

注册资本 56,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30384354XU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 

经营期限 2014 年 4 月 30 日 至 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 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100.00% 

通讯地址 珠海市香洲香溪路 48 号 7 层 704 

联系电话 0756-3231221 

 

2、划入方 

公司名称 珠海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 珠海市香洲区南湾北路 1 号 708 

法定代表人 陈维家 

注册资本 30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2MADFQ04X1C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公路管理与养护；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

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监理；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成品油零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烟草制品零售；港口经营；水路普通货物运输；

水路危险货物运输；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燃气经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

供（配）电业务；证券投资咨询；通用航空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

动；工程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装卸搬运；供应链管理服务；工程技

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

展；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

成品油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广告

设计、代理；广告发布；广告制作；企业总部管理；港口货物装卸搬运活

动；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融资咨询服务；财务咨询；软件开发；

软件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物业管理；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24-03-29 至 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 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100.00% 

通讯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南湾北路 1 号 708 



 
 

联系电话 0756-8595585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股权控制关系的变动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股权控制关系情况如下： 

 

2、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股权控制关系情况如下： 

 

 

四、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公司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航空城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及持股比例均未发生变化，航空城集团仍为公

司持股 5%以上股东； 

2、本次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五、本次权益变动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的程序 

2024年 1月 29日，珠海市国资委下发《关于整合珠海交通集团、珠海港集团和

珠海航空城集团 组建珠海交通控股集团的通知》（珠国资〔2024〕25 号），由珠海



 
 

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牵头组建珠海交控，作为市管企业管理。将珠海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建制整合至珠海交控，作

为珠海交控下属二级企业管理。 

2024年 5月 11日，本次权益变动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经营者集

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 

2024年 5月 30日，本次权益变动取得珠海市国资委出具的《关于分步实施珠海

交通集团、珠海港集团、珠海航空城集团成建制整合工作的意见》（珠国资〔2024〕

130号）。 

（二）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程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股权工商变更手续尚待完成。 

 

六、备查文件 

1、《关于分步实施珠海交通集团、珠海港集团、珠海航空城集团成建制整合工

作的意见》；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珠海交控）； 

3、《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珠海城发投资）。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6月 1日 


